
泰 州 市 水 务 有 限 公 司

报装申请单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报装编号：

□居民个体用户 □工商企业用户 □小区统一安装

申请内容 □新装 □分户 □增容 □移表 □其它

用户名

用户地址

纳税人登记号 身份证号

个人用户提供

资料

□ 报装申请单 □申请人身份证 □ 产权证或购房合同

□ 出租协议或合同 □土地使用证

企业用户提供

资料

□ 报装申请单 □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 □营业执照

□ 土地使用证或产权证 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

□ 其它文件

用户行业分类

□居民生活（居民阶梯、学校、小区总表、小区公共设施、社区、敬老院等）

□其它生活（党政机关、行政事业、医院、环卫绿化、农牧养殖业等）

□工商业企业（企业用户、商业用户[商店、商场超市、餐饮业、浴室等]等）

□特种行业（建筑施工、船舶业、酒、饮料制造、净水、高档浴室、洗车业等）

□转供水

联系电话：
单位盖章

（签名）

客户须知

1.用户申请接水，须同意及遵守《泰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》中相关规定。

2.用户申请给水，须带好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如居民用户租用房管所用房的，须提

供与房管所的租用协议及复印件。

3.原地址申请水表安装、增容或移位的用户，须结清往期欠费，并携带缴费发票。

4.管网及水表井设计、施工完成后，用户不得对管网、水表及其附属设施进行私自改造，并确

保我公司正常抄表，否则我公司不予供水。

5.单位用户正式给水需提供公安编号用户电子档（如：用户名、用户地址、水表口径、电话号

码、水表位置等相关信息）

6.正式供水前，用户应与自来水公司签定《泰州市城市供用水合同》。

7.居民用户可以通过柜台、支付宝、微信、等方式缴纳水费，也可与工行、中行、交行、农行、

建行、农商行、邮政、邮储、兴业、中信银行等签订签订银行代扣关系缴纳水费。单位用户应提

供相应托收帐号等办理收费业务。正常用水后，用户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水费，不得拖欠。

8.其它事宜按《泰州市城市供用水合同》执行。

受 理

登记 受理人： 受理日期： 年 月 日


